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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，省委宣传部，省发展改革委、省科

技厅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公安厅、省民政厅、省财政厅、省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省自然资源厅、省生态环境厅、省住房城

乡建设厅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农业农村厅、省文化和旅游厅、省

卫生健康委、省应急管理厅、省政府外办、省市场监管局、省体

育局、省地方金融监管局、省税务局，海关总署广东分署，人民

银行广州分行，广东银保监局，省能源局、省药监局、省消防救

援总队、省通信管理局、省邮政管理局、省烟草局、省供销社： 

《广东省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政策措施》已经省人民

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

当前，我省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，统

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。加快发展流通促

进商业消费，对加快释放消费潜力，更好满足居民消费需求，切

实维护正常经济社会秩序，努力把疫情影响降到最低具有重要意

义。各地、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，结合实际认真做好上述政策

措施的组织实施工作，确保落地见效。省商务厅将会同有关部门

加强业务指导和督促检查，每年将有关工作情况报告省政府。 

广东省商务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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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 4月 29日 

广东省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政策措施 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

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，落实《国务

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》（国办发

〔2019〕42号），加快流通创新发展，优化消费环境，激发消费

潜力，努力把疫情影响降至最低，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，制订

以下政策措施。 

一、促进流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 

（一）加强商旅文体跨界融合。鼓励运用现代信息技术，探

索推进文化和旅游 5G场景运用示范项目建设。培育潜在需求大

的体育消费新业态，提升体育场馆的信息化、智能化、网络化管

理和服务水平，发展国家级体育旅游精品项目。（省发展改革委、

工业和信息化厅、文化和旅游厅、体育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
（二）加快工业电子商务发展。培育省级产业集群电子商务

园区和大型企业电子商务平台，鼓励制造业企业根据电商数据需

求开展个性化设计和柔性化生产。培育服务型制造企业及平台，

促进制造业由生产型向服务型转变。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负责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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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支持推广便民新模式。鼓励大型超市、电商平台、社

区生鲜连锁店开拓线上销售渠道，推广“线上下单、肉菜到家”

模式。鼓励有条件的地市对为社区提供线上下单、线下体验、送

货上门、无人销售等服务的连锁企业新增门店给予奖励。鼓励零

售企业采取“直播带货”模式增加销售额。鼓励零售企业应用无

人值守技术，实施传统零售门店“24小时”店铺托管服务。（省

商务厅，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
（四）推广无接触配送模式。鼓励大型超市、电商、餐饮企

业及配送平台加强与小区、医院、商务楼宇等合作，开展无接触

配送、“安心送”等服务，解决物流配送“最后一公里”问题。

（省商务厅负责） 

二、推动传统流通企业创新转型升级 

（五）推动实体零售企业创新转型。以商业步行街、商圈为

载体，鼓励引导线下经营实体加快商业模式创新，向场景化、体

验式、互动性、综合型消费场所转型，提高消费者获得感。（省

商务厅负责） 

（六）鼓励新型消费载体发展。鼓励传统商贸载体、大型体

育场馆改造为多功能、综合性、业态结构丰富的新型消费载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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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大对重大基础设施、民生设施等项目建设用地保障力度，进一

步完善“三旧”改造利益共享机制，优化审批流程，鼓励采取加

建扩建、局部拆建等方式完善商业设施。（省自然资源厅、住房

城乡建设厅、商务厅、体育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
（七）加快推进绿色商场创建工作。支持以建筑面积 10万

平方米（含）以上的大型商场为主体创建绿色商场，鼓励 10平方

米以下的商场门店和其他各类零售业态积极参与创建，打造一批

提供绿色服务、引导绿色消费、实施节能减排、资源循环利用的

绿色商场，挖掘流通业发展潜力。（省商务厅、发展改革委按职

责分工负责） 

三、改造提升商业步行街 

（八）推动商业步行街、商圈改造提升。有条件的地市可结

合实际对商业步行街、商圈的基础设施、交通设施、信息平台和

诚信体系等新建改建项目予以支持，对被商务部门认定为国家级、

省级示范步行街（商圈）的，一次性给予奖励。鼓励步行街、商

圈优化业态结构，建设智慧街区，推动步行街、商圈差异化、品

质化、多元化发展。开展省级示范步行街、商圈评选，创建诚信

消费示范步行街、商圈。加快推动广州北京路步行街等试点步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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街改造提升。（省商务厅、自然资源厅、交通运输厅，各地级以

上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
（九）完善商业步行街管理。支持鼓励各地主动探索创新商

业步行街管理模式，完善商业步行街户外经营管理的配套政策，

健全相关审批制度，在符合公共安全的前提下，支持具备条件的

商业街区开展户外营销，营造规范有序、丰富多彩的商业氛围，

提升城市商业活力。（省公安厅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商务厅，各

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
四、加快连锁便利店发展 

（十）简化连锁便利店登记注册程序。支持有条件的地市探

索实行连锁便利店企业“一照多址”登记政策。对符合条件的经

营单位，试行食品经营连锁单位食品经营许可告知承诺制。探索

实行书报刊发行业务“总部审批、单店备案”制度。符合条件的

连锁便利店申办药品经营许可证的，按照省药品零售企业开办许

可标准执行；简化店铺投入使用、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，在广东

自贸试验区实行告知承诺制。开展简化烟草经营审批手续试点。

（省市场监管局、省委宣传部、省应急管理厅、药监局，省消防

救援总队，省烟草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5081


